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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屆日本童軍共融營  
日  期 2024 年 8 月 8 至 12 日（所有代表團成員及領袖須於 8 月 8 日抵達營地，

並於 8 月 12 日離開。） 

地  點 日本‧福島縣‧耶麻郡猪苗代町‧五輪原‧国立磐梯青少年交流の家  

(National Bandai Youth Friendship Center, Gorinpara, Inawashiro-machi, 
Fukushima, JAPAN) 

參加資格 代表團成員 ：  12 歲以上已宣誓至少一年之各級童軍成員 

 代表團領袖* ：  18 歲以上已宣誓至少一年之各級童軍領袖 

 *除領袖以外，代表團可包括負責照顧特能童軍的護理人員。護理人員必
須全程陪伴特能童軍及全面負責特能童軍的所有需要，並需聽從代表團
團長的指示。 

代表團領袖及護理人員必須具備足夠能力以關顧特能童軍的各項需要。 

營  費 36,000 日元 

 機    票* 約港幣 5,000 元（來回經濟客位，尚未包括機場離境稅及相關附加費） 

*機票費用只作參考用途，實際費用待定；機票將由代表團團長全權負責安排，所有代表團成員

必須依從代表團團長所安排的班機出發及回港。 

報名須知  參加者年齡以營期首天為準。 

 參加者需出席遴選面試。 

 參加者如在海外活動期間參與任何水上活動，必需持有有效「游泳測
試證明書」。 

 願意加入成為香港代表團籌備委員會 (Contingent Management Team) 
的領袖將獲優先考慮。請於表格 IL/1 第 2 頁 E 部（技能與興趣）註
明你可協助的工作。 

 營費包括膳食、活動及紀念章。 

 參加者須負責個人物品、來回機票、來往營地及機場之內陸交通、醫
療及旅遊保險、機場離境稅、簽證及簽證費（如適用）、銀行手續費、
因匯率變動之營費差額、營地以外活動之額外費用，以及其他個人、
代表團或因突發情況而衍生之開支。 

 參加者在報名後退出，所繳交的費用將不會獲得發還。 

報名辦法 請將填妥表格(IL/1)之正本，連同護照副本交回國際署。所有青少年成員及
童軍旅領袖之申請必須由所屬旅長及區總監推薦，而其他領袖之申請則須
由所屬單位總監推薦。 

截止日期 2024 年 1 月 30 日 

查    詢 電話：2957 6400（國際署）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2024 年 1 月 1 日 

國際署  第 01/2024 號通告 
電話：2957 6400  傳真：2302 1001  電郵：il@scout.org.hk [活動／訓練] 

https://www.scout.org.hk/uploads/tc/forms/14012/IL_01_AppForm_202309NEW.pdf


 

津  貼 海外及內地活動津貼計劃 (OMASS) 

 此計劃旨在資助童軍成員及領袖參加認可之海外及內地活動；有關
申請資格及細則，請留意總會行政通告第 32/2021 號。 

 資助金額會按計劃之推行情況及其成效而有所調整，申請者報名參加
海外及內地活動前，應考慮其可承擔之財政能力。 

 申請者請填妥「海外及內地活動津貼計劃申請表（PT/39）」交回青少
年活動署，有關表格可從總會網頁 http://www.scout.org.hk/form/PT39
下載，或向青少年活動署索取（查詢電話：2957 6414）。 

 「海外及內地活動津貼計劃」之截止申請日期與上述活動的截止日
期相同，逾期申請將不獲處理。 

 
 國際總監  

（鄺學禮          代行）  

https://www.scout.org.hk/uploads/tc/circulars/6225/AC322021C.pdf

